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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25 年控煙法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
 

感謝閣下於 2025 年 6 月 9 日的來函。本局就來函所提出事宜的回覆

載於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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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政府當局就《2025 年控煙法例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
有關事宜的回覆  

（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於 2025 年 6 月 9 日的來函） 
 
      正如我們在 2025 年 5 月 29 日的回覆中所述，政府的立法原意是擬

議新增的第 68B(1)條（針對售賣或供應指明煙草產品而沒有附貼有效完稅

標籤的人）屬嚴格法律責任罪行，即控方無需證明被告具有犯該罪行的犯罪

意圖，對於上述的嚴格法律責任罪行，被告可援引「誠實和合理的錯誤信念」

此普通法隱含的免責辯護及須負起以相對可能性衡量證明的責任（在

Kulemesin Yuriy 和另一人訴香港特別行政區（2013）16 HKCFAR 195 一案

所述的第三種可能情況）。 
 
2.      在 Hin Lin Yee 和另一人訴香港特別行政區（2010）3 HKC 403 第 11
段中，終審法院留意到在適當的案件中“將責任轉移給被告，要被告以相對

可能性的衡量證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而控方又無法在毫無合理疑點下反

駁的事情，並不罕見；這亦不會比對他施加絕對法律責任更不公平或與人權

的條文不一致”（譯文）。 
 
3.     由於(a)需要由被告證明的事項屬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事情；(b)對控

方施加責任，要其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在違反上述條款時沒有誠實

的信念或這種錯誤信念並沒有合理的理據，很可能導致執法無效和不可行；

以及(c)施加舉證責任可加強鼓勵守法行為，直接貫徹公眾健康的目標，因

此政府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對無罪推定作出的干預具備充份理由，並且符合

《基本法》第 87 條及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 11(1)條的規定。 
 
4.     另一方面，擬議的第 68J 條對於違反第 68C(3)條（不遵從關長就有

關製造、發出和附貼完稅標籤給予的指示）、第 68(F)條（不當地處理完稅

標籤）及第 68G(1)條（偽造完稅標籤）等條款的人，提供合法權限或合理辯

解的免責辯護。正如終審法院在 HKSAR 訴 Ho Loy (2016) 19 HKCFAR 110
（第 34 段）中指出，有關法定免責辯護比普通法中的「誠實和合理的錯誤

信念」的免責辯護所涵蓋的範圍更廣闊，因此普通法的免責辯護不太可能會

與法定免責辯護共存。 
 

5.     基於以上理由，法院不太可能考慮被告可援引「誠實和合理的錯誤

信念」此普通法免責辯護。Kulemesin 案中所述的第四種可能情況將適用，

即被告只能依賴法定免責辯護。 




